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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敏
通讯员 杨锐 蔡涛

“当初要是听了民警的劝告，就不会
三次掉进同一个骗局。”近日，在四川省
宣汉县检察院，周某在检察官的见证下，
将剩余的 3000 元罚金转入法院指定案款
专户。他曾以为手中的银行卡是领取“百
万扶贫款”的“钥匙”，没想到成了诈骗分
子的“工具人”。

从 2024 年 9 月第一次收到“乡村振兴
帮扶”快递，到 2025 年 4 月第三次为“最后
机会”铤而走险，周某因轻信诈骗话术，
三次提供银行卡转移涉诈资金，最终因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2025 年 9 月 26 日，法院采纳检
察机关意见，判处周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轻信“天降巨款”

2024 年 9 月的一天，周某收到一份印
着“乡村振兴专项帮扶”字样的快递，拆
开后发现里面装着一本印有所谓的“国
家扶贫总局”印章的宣传册和一张印着
专属二维码的卡片，宣传册上醒目标注
着“每日签到、完成‘扶贫主任’安排的任
务，即可申领 100 万元扶贫专项资金”。周
某因参与网络投资亏光 20 万余元积蓄，
正想着怎么“翻身”，于是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扫描二维码下载了“乡村振兴”App，
按照页面提示绑定手机号码入群。

一周后，周某接到一个自称是“扶贫
主任”的电话，称要领取扶贫专项资金需
在湖北接受资格考验，对方告诉他要带
上银行卡，通过考验可当场打款。满心期
待的周某连夜乘车前往湖北，在两名“国
家扶贫专员”的引导下，用自己的银行卡
接收了 15 万元“验证资金”，在其转账时，
银行工作人员察觉资金流向异常，当即

电 话 联 系 提 醒 周 某 ：“ 该 笔 资 金 来 源 不
明，疑似涉诈，切勿轻易取现转交他人，
谨防被骗！”但周某被“百万扶贫款”的诱
惑冲昏头脑，全然不顾提醒，并按要求取
现交给对方。这次湖北之行，他未得到任
何好处费。

周某返回家中，发现“乡村振兴”App
无法登录，银行卡也被冻结，急忙前往银
行查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银行卡因
涉嫌关联诈骗已被公安机关冻结，并向
他普及了“提供银行卡帮助转移不明资
金可能构成犯罪”的法律规定，告诫他切
勿轻信天降巨款类话术。

2024 年 12 月，同款帮扶快递送到家
时，他忍不住琢磨：“会不会上次是考验
没通过？这次说不定能成。”他再一次下载
App，并按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邮寄给对
方，对方承诺“考验通过”即可领取 147 万
元“扶贫专项资金”。没过几天，周某收到
银行短信提示银行卡进账 9.1 万元，可钱
刚到账就被人用 POS机刷走，他还是没有
领到“扶贫专项资金”。很快，周某被通知
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明确告知转入其
银行卡的资金系涉诈资金，并再三告诫其
以后绝对不能再参与这类活动。

得“任务奖励”成洗钱“工具人”

已被骗两次，民警也当面戳穿骗局，
可那笔虚无缥缈的“扶贫专项资金”始终
在周某的脑子里打转。2025 年 4 月，周某
接到一个自称是“中央扶贫基金会工作
人员”打来的电话：“这是最后一次申领
168 万元扶贫款的机会，错过就没了。”于
是，周某再次下载了 App 加入群聊，并按
照“扶贫主任”的要求，分 3 次将转到其账
户里的 6.6 万元涉诈资金取现，并存入对
方指定账户。这次，他终于领到 2922 元

“任务奖励”。
很快，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查转

入其账户的钱均为涉诈资金。
“经公安机关、银行两次明确告知资

金性质，周某仍持续提供银行卡转移涉
诈资金，主观上明知自己在为诈骗提供

帮助，客观上也造成了涉诈资金流转，具
有 明 显 的 社 会 危 险 性 。”在 审 查 逮 捕 阶
段，宣汉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拿到案卷
后，第一时间梳理关键证据。2025 年 5 月，
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对周某批准逮捕。

2025 年 8 月，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周某主动退缴
了全部违法所得。检察机关经审查，综合
考量周某具有主动退赃、自愿认罪悔罪等
情节，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并在提起公诉
时提出“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的量
刑建议。2025年 9月，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
检察机关的意见，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靶向宣传筑牢“防骗墙”

“周某不是个例，案件暴露出的问题
很 典 型 ，曾 受 财 产 损 失 、急 于 回 本 的 群

体，特别容易被‘精准扶贫’‘民族资产解
冻’这类话术迷惑。”宣汉县检察院检察
长张君在案件研讨会上提出，“不能只办
一个案子，要从根源上减少这类骗局。”

为了实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治
理一域”的效果，案件办完后，该院向县
农业农村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建议
依托乡村现有的信息员、网格员体系，把
反诈宣传和乡村振兴走访、农技培训等
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农业农村局很快响应，联合检察机
关组建了“反诈宣讲队”，走遍全县重点
乡镇和此类案件高发村落，以周某案为
例，通过宣传栏、短视频等方式进行普法
宣传。

“以前觉得扶贫款申领可能有‘特殊
渠道’，现在知道凡是要银行卡、要转账
的都是骗局！”参与宣传活动的村民李某
感慨道。

从第一次收到“乡村振兴帮扶”快递后提供银行卡接受资格考验，到第三次
按要求取涉诈资金并存入指定账户。做这些，都是为了能申领“百万扶贫款”——

三陷“扶贫款”骗局

“判决算什么？我就不还！”面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胡某放出狂言。2025年
12月26日，经陕西省泾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2022年9月，胡某因一起民事合同纠纷被王某诉至法院。11月15日，法院
判决胡某向王某清偿货款、租赁费等共计150余万元。然而，判决生效后，胡
某置若罔闻，始终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

2023年10月9日，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多次向胡某送达执行通知书
和财产报告令，责令其如实申报财产并尽快履行还款义务，但胡某毫无履约
意愿。即便法院先后对其采取了3次司法拘留措施，他仍始终拒不履行义务。

2025年10月15日，法院将该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2月12日，公
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全面审查案卷材料，逐一核实相关证据，查明胡某在收到法
院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后，不仅刻意逃避执行，还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不如实申报财产情况，甚至通过他人账户隐匿个人财产及收入，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其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且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2025年12月26日，泾阳县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该
案宣判后，胡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郝雪 蔡文婷 何淼）

拒不执行判决款
以身试法获刑责

当停车场的道闸抬起，紧随前车一脚油门离开，就能省下10元停车费。
这一看似“无伤大雅”的小动作，实则暗藏法律风险。不少车主将“跟车逃
费”视作“省钱妙招”，却不知此举不仅违反停车场管理规定，更可能触碰
法律底线。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就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吴某因小区车位紧张，长期将车辆停放于附近的公共停车场，每天停
车费10元。2024年2月的一天，吴某着急上班，驾车紧跟前车驶出停车场，因
前车通行道闸未及时落下，这一次就跟着前车免费出去了。这次的意外

“收获”，让吴某动了歪心思。
从最初一周试探性逃费几次，到后来每天进出必跟车逃费，吴某的手

法日渐熟练，心理也从最初的忐忑不安变成肆无忌惮。他觉得逃停车费单
次金额微小、行为隐蔽，停车场管理人员难以察觉。

2025年3月，停车场管理人员在核对收费记录时，发现有车辆长期频繁
入场却无对应缴费记录，存在明显异常，通过排查锁定了吴某，并第一时
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实，2024年2月至2025年3月，吴某累计跟车逃费
200余次，涉案金额达2400余元。公安机关认定吴某的行为已涉嫌盗窃罪，
将该案移送至镇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经审查认为，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利用道闸未及
时闭合的间隙，逃避支付停车费，其行为符合盗窃罪中“多次盗窃”或“数
额较大”的构成要件。鉴于吴某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退赔损失并
获得被害单位谅解，2026年1月4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建议
公安机关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蒋杰 张鼎）

跟车逃费非小事
触碰刑律悔当初

排污单位的环保监测设备运维人员为了逃避监管，自作聪明，将排污口
在线检测仪器的采样管路连接到装有矿泉水的塑料瓶中，导致检测到的排
放物数据失真，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损失。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2025年12月18日，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

某农牧公司是一家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委托某科技公司代为安装
排污自动监测设备并负责自动监测设备的运行和维护。科技公司安排杨某
负责农牧公司的污水处理具体操作工作。杨某发现，自家公司没有按规定对
农牧公司排放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排放的污水达不到一级排放标准，以致
监测设备时常报警。面对该情况，杨某耍起了小聪明，自作主张将在线检测
仪器的采样管路连接到排污口旁一个装有矿泉水的塑料瓶中，致使在线检
测仪器检测到的污染物浓度被稀释。

2023年12月19日，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对农牧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了这一情况，经检测发现，排放污水稀释前的污染物浓度远超误差允许
范围，明显超出排污许可证允许排出的范围值，现场检测结果和在线检测设
施数据对比结果明显失真。经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涉事公司合计赔偿评估
费、调试费和生态损害赔偿费用共计11万余元。

2025年7月8日，杨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所犯罪行，并自愿认罪
认罚。汉寿县检察院于11月13日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对杨某提起公诉。

（王钢）

发现问题自作聪明
干扰监测逃避监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赵志田 杜炜纯

在为他人提供商品代储服务过程中，
监守自盗价值 411 万余元的高档白酒，案
发后又转移赃款赃物。经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6年 1月 8日，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四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 30万元；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五
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判处郑某有期徒刑
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元。

2019 年，张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河
南省某酒会公司总经理吴某。2021 年，
无意间得知吴某的公司有大量茅台酒需
要仓储，张某发现了此中商机，便成立
了一家物流公司并租赁了仓库，其与吴
某达成协议，约定物流公司向酒会公司
提供全面仓储、配送服务，按件计费，
每出库一件计 0.9 元，按月支付结算费
用，该协议按年续签。

按照协议，酒会公司将茅台酒存放
在该物流公司的一楼大仓库，后张某以
二楼小仓库更安全为由，将高档茅台酒
转移至二楼，由自己保管仓库钥匙。2022
年下半年，酒会公司储存大量茅台酒至
两个仓库，一楼大仓库时有出货，二楼小
仓库几乎不出货。

二楼小仓库存储了部分单瓶未装箱
的茅台酒，张某为充面子，在和朋友喝酒
时偶尔偷拿几瓶，一直未被发现。偷完

单瓶酒，他开始拆整箱的酒，为避免被发
现，他把酒箱底部划开，取出茅台酒后将
提前购买的低价酒放进去，再用胶带把
箱子封上，用这种方法共置换茅台酒 100
余箱。其间，张某谎称吴某与其直接联
系，越过酒会公司库管，将二楼仓库的高
档茅台酒搬走 30余箱。

后来，张某的胆子越来越大，干脆谎
称已与吴某协商好，向酒会公司库管列
明需要白酒品类及数量，直接派车分多

次将一楼大仓库的白酒拉走 30 余箱。虽
然张某按照程序开具了货物出库清单，
但联想到二楼小仓库酒品摆放位置的变
动、张某单方面号称与吴某单线联系，以
及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张某翻看一楼大
仓库白酒的异常举动，酒会公司库管越
来越不放心，决定邀请酒会公司工作人
员盘库对账。

2024 年 11 月，吴某及其员工在盘点
货物时随手搬起一箱茅台酒，发现重量

不 对 ，且 封 箱 的 胶 带 不 对 称 ，打 开 检 查
发 现 箱 中 酒 的 数 量 变 少 ，且 品 类 不 对 ，
进一步盘点发现茅台酒大量缺失，吴某
随即报警。

案发后，张某指示朋友赵某和郑某
将其家中的 40 万元现金和零散烟酒转
移到其另一住处的地下室，后又以不安
全为由，再一次让赵某和郑某将上述赃
款赃物转移至郑某老家，试图隐藏罪证、
减轻处罚。2024 年 11 月 22 日，赵某、郑
某被公安机关一并查获，涉案财物被依
法扣押。

案件被移送至建安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后，办案检察官细致梳理证据链，引导
公安机关继续侦查，聘请专业机构对被
盗茅台酒进行价格鉴定，根据吴某提供
的购买发票证明、入库单等证据，全面核
查张某盗窃茅台酒的数量、品类、价值，
明确张某盗窃的具体金额。

经查，2022 年底至 2024 年 11 月，张
某采用整箱搬走、以假充真的方式盗窃
6 瓶茅台十五年、48 瓶茅台酒珍品、300
瓶 50ml 茅台酒、62 瓶羊年茅台酒、301 瓶
飞天茅台酒，经鉴定，上述茅台酒共计价
值 275.31 万元；根据购买发票、入库单等
证据查明，张某盗窃的无法出具价格鉴
定的茅台酒购买时价格为 136.38 万元。

2025 年 9 月 29 日，建安区检察院以
张某涉嫌盗窃罪，赵某、郑某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
经审理作出如上判决。

消失的巨量茅台酒

检察官到涉案物流公司对茅台酒被盗情况进行审查核实。

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周某在财政局将3000元罚金通过转账方式汇入法院指定的案款专户。


